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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5 月 19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厅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
长徐金富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徐金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徐金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金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徐金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韩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韩恒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顾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顾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顾斌先生、徐三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顾斌先生、徐三善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第二至第五项议案中， 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第二至第五项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发表了审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至第五项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徐金富；战略委员会委员：徐金富、徐三善、赵经纬、顾

斌、章明秋。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明秋；提名委员会委员：章明秋、李志娟、顾斌。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

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志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志娟、南俊

民、韩恒。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丽梅；审计委员会委员：陈丽梅、南俊民、徐金富。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爱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张爱霞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卢小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卢小翠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查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1、徐金富先生，1964 年生，中国国籍，中国科学院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中
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历任广州市道明化学有限公司经理，广州市天赐高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徐金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16,979,781 股股票，持股比
例为 39.56%，为公司控股股东。 徐金富先生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韩恒先生，1983 年生，中国国籍，江南大学应用化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PMP
（国际项目管理师），2008 年 8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支持经理、大客户经理、国
际业务部部长、市场发展部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务部负责人、
正极基础材料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 韩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60,000 股股票， 持股比例为
0.03%。 韩恒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韩恒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3、顾斌先生，1965 年生，中国国籍，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科学历，会计师。 历
任湖北金龙泉啤酒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广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顾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137,2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0.21%。 顾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4、徐三善先生，1969 年生，中国国籍，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工程师。 历任浙江巨化股份电化厂机修车间技术员、副主任，浙江巨化股份氟聚厂
建设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徐三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194,800 股股票，持股比例
为 0.22%。 徐三善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5、赵经纬先生，1977 年生，中国国籍，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上
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盐城新材料研发中心主任，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
业园副主任，创办了张家港吉慕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国家级工程
技术中心执行主任，研究院院长，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赵经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75,84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0.09%。 赵经纬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陈丽梅女士，1968 年生，中国国籍，华南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本科学历，获
理学学士学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及税务师执业资格。 历任广州江南橡胶厂研究
所技术员、广州市明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广东金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部长，
现任广州市新东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为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陈丽梅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章明秋先生，1961 年生，中国国籍，中山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历，获理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山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助教、讲师。现
任中山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兼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
事、亚澳复合材料协会（ACCM）常务理事、广东省复合材料学会理事长等职，为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章明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南俊民先生，1969 年生，中国国籍，厦门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87.9-1994.6，
就读于郑州大学化学系，并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 天津大学应用化学与技术博士后
流动站博士后、韩国 Yonsei 大学访问学者。 历任国营 755 厂技术员、杭州南都电源
有限公司工程师。 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物理化学研究
所所长，为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南俊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李志娟女士，1979 年生，中国国籍，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学位，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律师执业资格。 历任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证
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部经理；广东轩
辕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秘书；现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律师，为
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李志娟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 张爱霞女士，1973 年生， 中国国籍， 毕业于太原科技大学无机化工专业。
1993 年 7 月至 1999 年 12 月， 太原化工农药厂从事化验员工作；2000 年 1 月 -2008
年 1 月，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从事销售会计工作；2008 年 2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公
司财务部总账会计、总账经理；2013 年 8 月 -2016 年 12 月任公司审计部审计经理。
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张爱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4,000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0.01%，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条件。

11、卢小翠女士，1989 年生，中国国籍，深圳大学法学专业。 2011 年 7 月至今就
职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014 年 3 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证券法务部部长。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卢小翠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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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星沙产业基地红枫路 1 号湖南赛隆药
业（长沙）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南桂。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113,801,100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1257％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113,8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1.1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
份 1,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7％。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6,829,101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68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6,828,0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康达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各项议案， 并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3,8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29,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纪勇健律师、 罗宇博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0-052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5 月 19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大楼二楼培训
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守彬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守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从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郭守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备查文件：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郭守彬先生，1963 年生，本科学历。 1986 年 8 月任职于化工部星火化工厂，历任

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等职务，1990 年获得生态工程师资质；2003 年 10 月至今，历任
本公司工程师、主任、部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总经理助理职务，现任公司总经办
主任、工会主席。

截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郭守彬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其
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0-053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选举徐金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韩恒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聘任卢小翠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通讯方式如下：

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电话 020-66608666
传真 020-66608668
邮箱 IR@tinci.com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0-041
债券代码：128066 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15:0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

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郑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123,968,45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

决总股份的 68.8695％。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23,923,25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总股

份的 68.844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5,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总股份的

0.0251％。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5,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总

股份的 0.02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总股份

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5,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总股份的

0.025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代表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如下提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00�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 审议《关于 2019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43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郑忠、林霖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合计为 23,537,250 股。
本提案获得通过。
议案 8.00� 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968,4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靳庆军先生、高刚先生，章顺文先生及陈燕燕

女士作了 2019 年度述职报告。《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石璁、樊恩夏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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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国轩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轩”）的通知，珠海国轩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诚信托”）申请办理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珠海
国轩 是 17,000,000 8.12% 1.51% 2019 年 5

月 30 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 华诚信托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珠海
国轩

209,303,65
5

（注）

18.53
%

150,000,00
0

133,000,00
0

63.54
%

11.78
% 0 0.00% 0 0.00%

李缜 134,844,18
8

11.94
% 68,847,297 68,847,297 51.06

% 6.10% 50,736,25
0

73.69
%

50,396,89
1

76.36
%

李晨 28,472,398 2.52%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72,620,24
1

32.99
%

218,847,29
7

201,847,29
7

54.17
%

17.88
%

50,736,25
0

25.14
%

50,396,89
1

29.51
%

注：珠海国轩因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部分持有人换股，截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其持股数量（含可交换债券专用账户持股）为 209,303,655 股。

二、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珠海国轩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珠海国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质押股份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
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

持股变化明细》和《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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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收到持股 5%以

上股东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广投资”）的书面通知，获悉招广投
资已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
函〔2020〕408 号）。招广投资以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

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转让条件，深交所对其挂牌转
让申请无异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招广投资持有公司 266,637,54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4%。 公司将根据招广投资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后续发行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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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20〕第 89� 号），本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
银行令〔2005〕第 1 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国

人民银行公告〔2009〕第 6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 3 号等有关规定，做好
本次债券发行管理及有关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二级资本债券发行结束后， 本公司将按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